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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機關全銜）報請核發調取票  

發 文 日 期 字 號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 字第      號

事 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

疑 似 觸 犯 之 

刑 罰 法 律 
 

報 請 依 據 

因少年疑有觸犯刑罰法律之行為，認有調取通信紀

錄之必要，爰依少年事件處理法第 18 條之 7 準用通

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2 項之規定，報請核

發調取票，以便執行。 

調 取 之 電 信 

種     類 

單向通信紀錄 

調取之電信號碼： 

調取之通信紀錄起訖時間：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

雙向通信紀錄 

調取之電信號碼： 

調取之通信紀錄起訖時間：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

使用者資料 
調取之電信號碼或姓名及其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其他 

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執 行 機 關  

報 請 理 由  

預定執行調取日期 
年      月      日起

 
年      月      日止

 

其 他 相 關 事 項 

及 附 件 

 

（檢附筆錄或其他佐證資料） 

此致              
○○○○法院少年法庭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警察機關主管長官   （簽章） 

少年報請核發調取票 

09 報請核發調取票(警)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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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官 批 示 

□准予核發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

    年 月 日 時 分

□不予核發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

    年 月 日 時 分

受 領 人 

簽 署 

 

 

（簽章）

 

    年 月 日 時 分

 

 

（簽章）

 

    年 月 日 時 分

 
 
執行機關案件承辦人姓名：      電話：      傳真： 
 


